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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5日，山西晚报记者从太原市社保
中心获悉，2023年度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申
报工作已经正式启动，4月 30日前，全省依
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用人单位进行申报。

企业单位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以本单
位参保职工个人月平均工资基数之和为单
位月缴费基数，职工个人以本人上年度月
平均工资为本年度月缴费基数；企业养老
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三险统一征缴
的参保单位，失业和工伤保险的缴费基数
原则上应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保
持一致。三险未统一征缴的参保单位，失
业和工伤保险的缴费基数，应按照失业和
工伤保险条例以及该险种省级统筹业务经
办流程等相关规定执行。

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从全省
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公布后开始进行当年度的申报缴费，2023
年 12 月 20 日前结束，可在 2022 年全口径
平均工资的 60%至 300%之间自主选择缴
费基数，可按月、按季或按年申报缴费。

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各机
关（参照公务员管理）事业参保单位，要严
格按照省相关规定项目和我省新规范的补
充绩效工资中的基础绩效奖申报职工个人
月平均工资基数，不得随意增减工资基数
项目。

申报方式由用人单位登录网上经办服
务平台自助办结。具体流程如下：登录网
上经办服务平台，在“年度个人工资申报”
模块，按照提示的申报步骤，选择“申报年
度”，下载模板，在 Excel模板里按照要求如
实填写职工上年度月平均工资，导入模板
后进行核定。

不具备网上申报条件的参保单位，线
下办理时应携带《山西省社会保险缴费申
报承诺书》《山西省参加社会保险职工工资
收入申报表》到经办机构窗口办理。

在 2022 年度全口径社会平均工资公
布前，系统暂按照上年度缴费基数（3548
元至 17742 元）上下限封顶保底核定缴费
基数。待全省 2022 年全口径社平工资公
布后，业务系统自动按照新公布的全口径
社平工资进行封顶保底，低于社平工资
60% 的 ，按 照 60% 核 定 ；超 过 社 平 工 资
300%的，按照 300%核定，并依据新核定的
月缴费基数自动结算补差（或退收）。

未按时进行缴费基数申报的单位，经
办机构每月按单位 2022 年 12 月缴费基数
进行核定，待单位完成基数申报核定后，再
依据新基数结算补差（或退收）。参保单位
要在每月 20 日之前申报人员增减变化情
况，当月未按时申报的，视为无人员增减变
化。2023 年 1 月后有人员减少的，应当先
申报核定 2023年缴费基数后，再做人员减
少业务。 （武佳 李佳璐）

据《山西晚报》

2023 年度
社保缴费基数
开始申报啦

部分城市首套房贷款
利率下限或迎来调整

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近日发布通
知称，自 2022年第四季度起，各城市政
府可于每季度末月，以上季度末月至本
季度第二个月为评估期，对当地新建商
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化情况进行动态评
估。对于评估期内新建商品住宅销售
价格环比和同比连续 3个月均下降的
城市，阶段性放宽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
住房贷款利率下限。地方政府按照因
城施策原则，可自主决定自下一个季度
起，阶段性维持、下调或取消当地首套
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

按照通知要求，2022 年 9 月至 11
月是机制发布以来的首个评估期，地
方政府可在 2022 年 12 月末根据当地
新建住房价格走势，自主调整自 2023
年 1月起的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
贷款利率下限。

业内人士称，鉴于政策刚刚公布，
实际执行可能会有时滞。不过，金融
管理部门已给予地方政府调整权限，
各城市政府可于近期随时根据当地房
地产市场情况调整首季度首套房贷利
率下限。购房者何时能享受到政策红
利，取决于各地政府何时落地政策、实
施调整。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2年
11月份，各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
环比下降，一线城市同比涨幅回落、二
三线城市同比降势趋缓。

对前期政策
进一步延续和深化

人民银行、银保监会曾于 2022年
9 月 29 日发布通知，符合条件的城市
政府可自主决定在 2022 年底前阶段

性维持、下调或取消当地新发放首套
住房贷款利率下限。当时，不少符合
条件的城市将首套个人住房贷款利率
下限进行了下调。

专家介绍，同样是给予地方政府
调整权限，同样是以新建商品住宅销
售价格环比、同比走势为判断基础，此
次发布的政策明显是此前阶段性放宽
首套房贷利率下限政策的延续，但更
是一种深化。

从“2022年底前”阶段性放宽，到
这次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住房贷款
利率政策与新建住房价格走势挂钩、
动态调整已成为一个长期机制被固定
下来，这将是形成支持房地产市场平
稳健康运行长效机制的重要一步。

动态评估将引导动态调整。根据
通知，一旦后续评估期内新建商品住
宅销售价格环比和同比连续 3个月均
上涨，自下一个季度起，已经下调或取
消利率下限的城市，要恢复执行全国
统一的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
利率下限。

释放支持刚需信号
提振信心

此次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发布的

通知明确，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
贷款利率政策下限按现行规定执行。
这意味着，只有首套房购房者有望享
受到政策红利，支持刚性住房需求的
政策信号明显。

国 家 统 计 局 发 布 的 数 据 显 示 ，
2022 年 11 月份，70 个大中城市中，有
51 个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
环比下降。

去年 11 月，人民银行、银保监会
出台金融支持房地产 16条措施，其中
明确提出支持个人住房贷款合理需
求。支持各地在全国政策基础上，因
城施策实施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
合理确定当地个人住房贷款首付比例
和贷款利率政策下限，支持刚性和改
善性住房需求。

今年，推动房地产市场企稳回升
压力依然较大，迫切需要因城施策、精
准施策，提振市场信心。日前召开的
2023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再次明
确，今年将落实金融支持房地产 16条
措施，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首套住房贷款利
率政策动态调整机制旨在引导各地调
整首套房贷利率政策，而非房贷利率
本身，房贷如何定价仍需购房者和银
行双方协商确定。 据新华社

首套住房贷款利率
政策“动态调整”如何看

记者日前从省人社厅获悉，从 2023年 1月 1日起，我省
全面实施失业保险基金省级统筹，将进一步均衡省内失业
保险基金负担，提高基金互助共济能力，更好发挥失业保
险“保生活、防失业、促就业”的功能作用。

为提高失业保险基金统筹层次，增强基金保障能力，
提升失业保险服务质量，2021年 11月，我省正式启动失业
保险基金省级统筹工作，人社、财政、税务部门协同配合、
积极推进，先后出台了《山西省失业保险省级统筹业务经

办规程（试行）》《山西省失业保险基金省级统收统支办法》
《山西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制办法（试行）》和《失业保险
基金省级统筹预算管理办法》等制度措施，信息系统完善
了转移接续、三险统征、政策落实等功能，实现了系统和数
据的省级集中和对接。

实施省级统筹，我省失业保险将建立以政策统一为基
础、基金统收统支为核心、基金预算管理为约束、信息系统和
经办管理统一为依托、基金监督为保障的失业保险基金省级
统筹管理体系，实现“五统一”。统一参保范围，企业、事业单
位及其职工，依法参加失业保险并缴纳失业保险费；统一缴
费政策，参保单位和职工按照我省规定的统一缴费比例按月
缴纳失业保险费；统一待遇标准，全省实行统一规定的失业
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相关待遇；统一经办流程和信息系
统，建立统一的参保登记、申报缴费、记录管理、待遇核发、转
移接续、信息查询、资格认证、稽核监督等经办流程和与之适
应的信息系统；统一基金管理制度，失业保险基金由省级集
中统一管理，统收统支、统一预决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
理，基金收入全部纳入省级财政专户管理，基金支出全部由
省级财政专户统一安排支付。 （高建华）

据《山西日报》

我省全面实施失业保险基金省级统筹

在阶段性放宽部分城市首套住房贷款利率下限数月后，中国人民银行、
银保监会 5日对外宣布建立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政策动态调整机制，明确将住
房贷款利率政策与新建住房价格走势挂钩。这一政策调整如何看？又将对
购房者带来哪些影响？


